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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辽宁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一期）
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22 年辽宁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一期）计划发行规

模为 58.7628 亿元，债券期限分别为 20 年，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

率附息债券，是再融资债券。20 年期债券利息按半年支付，发行

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流

通，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拟发行的 2022 年辽宁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一期）概况

债券名称
债券金额

（亿元）

债券期限

（年）
还本付息方式

2022 年辽宁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一期） 58.7628 20 利息按半年支付，到期一次还本

（二）发行方式

2022 年辽宁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一期）通过公开招

标方式发行。辽宁省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

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21-2023 年辽宁省政

府债券公开发行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辽宁省政

府债券公开发行兑付办法》《辽宁省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辽

宁省财政厅关于发行 2022 年辽宁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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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关事项的通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照要求，专项债券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批专

项债券偿债资金来源分别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此次发

行的 2022 年辽宁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一期）用于偿还

2022 年到期的辽宁省政府债券本金，本次拟偿还的到期债券具体

情况如下：

原债券全称 原债券简称

原债券

代码

原债券

期限

债券类型

到期本金

规模

（亿元）

拟发行再融资

债券规模

（亿元）

2017 年辽宁省政府

专项债券（二期）

17 辽宁债

06

1705073 5 年 专项债券 58.77 58.7628

二、信用评级情况

受辽宁省财政厅委托，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

定，2022 年辽宁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一期）信用级别均

为 AAA。在 2022 年辽宁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一期）存续

期内，辽宁省财政厅将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开展

一次跟踪评级。

三、地方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辽宁省推进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关键时期。辽宁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振兴东北地区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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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地系列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维

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战略定位，深入落实“四个着力”、“三

个推进”，聚焦补齐“四个短板”，扎实做好“六项重点工作”，

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开拓进取，扎实工作，组织实施好《规划

纲要》，全面完成《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为辽宁开

创振兴发展新局面。

《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具体内容见附件，各项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

内容参见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和辽宁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网站。

四、辽宁省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2018－2020 年经济基本状况

年份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5315 24909 25115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5.7 5.5 0.6

第一产业（亿元） 2033 2178 2285

第二产业（亿元） 10025 9531 9401

第三产业（亿元） 13257 13200 13429

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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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 8 8.7 9.1

第二产业（%） 39.6 38.3 37.4

第三产业（%） 52.4 53 53.5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 -

进出口总额（亿元） 7545.9 7255.1 6544

出口额（亿元） 3214.9 3129.8 2652.2

进口额（亿元） 4331 4125.3 3891.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 - 8960.9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7342 39777 40376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14656 16108 1745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2.5 102.4 102.4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104.8 99.5 97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104.5 100.8 98.2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59016 62697 6798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44985 49583 52209

二、财政收支状况（亿元）

（一）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年份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5.7 2652 81.4 2655.8 82.8 276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33.9 5745.1 912.7 6014.2 1258.9 5696.7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不含大连)
15.7 114.1 19.3 96.5 15.2 76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不含大连)
39.3 507.1 23.9 756.9 45.3 880.8

转移性收入 3106.4 3876.9 3506.8 4310.4 2867.5 3257.7

转移性支出 3129.5 905 3494.7 1065.9 2267.9 216.1

（二）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17 1241.5 12 1351.4 11.1 1243.3

政府性基金支出 16.8 1119 35.2 1618.2 273.1 1689.4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不含大连)
4.2 87 25.2 222 242.6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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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不含大连)
0 235.9 5.5 176.3 8.1 299

（三）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5.3 176.9 5.2 107.2 1.5 88.2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6.2 106.4 3.4 39.6 0.3 47.9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亿元,不含大连）

截至 2019 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 6908.2

截至 2020 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 7192.7

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7668.4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8170.4

注：1.辽宁省财政收支状况按照地方政府本级、全省口径同时公布近三年有关数据。其

中，2019、2020 年数据按决算口径公布，2021 年数据按预算口径公布。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及各行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现价计算，增长速

度按不变价格计算。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进行了

修订，2020 年数据以修订后数据为计算依据。

3.辽宁省非债务类数据包含大连市，债务类数据不包含大连市。

4.因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外债，因此债务余额会随汇

率波动而变化。

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省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全省（不含大连，下同）地方政府负有偿

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 6908.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5090.6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817.6 亿元。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地方政

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 7192.8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

额 5159.8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2033 亿元。

2019 年全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7668.4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限额 5547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121.4 亿元。2020 年全省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 8170.3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56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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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487.33 亿元。

从债务级次看，省本级债务余额为 297.5 亿元，占 4.1%；

市本级债务余额为 3353.4 亿元，占 46.6%；县（市、区）级债

务余额为 3541.9 亿元，占 49.3%。

从债权类型看，政府债券 7100.8 亿元，占 98.7%；银行贷

款 0.6 亿元；供应商应付款 21 亿元，占 0.3%；主权外债及其他

债务 70.4 亿元，占 1.0%。

从债务资金投向看，全省大部分政府债务用于公益类项目建

设，重点支持市政、交通、保障性住房、土地整理和储备、生态

环境、农林水利设施建设，同时形成了大量的优质资产和资源，

部分项目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作为偿债来源。上述公益性项目的实

施，对我省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用于市政建

设、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农林水利、教科文卫等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共 6192.9 亿元，占

86.1%。

从年度应偿还情况看，1-3(含)年到期 3496.6 亿元，占

48.6%；3-5(含)年到期 1154.3 亿元，占 16.0%；5 年以上到期

2541.9 亿元，占 35.3%。

（二）辽宁省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

施

近年来，我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着力控制债务规模，有效防范

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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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文件下发

后，为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制发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实施意见》（辽政发〔2015〕9 号），明

确了债务权限、主体、方式、用途等，对政府债务财政归口管理，

纳入预算管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规范和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管

理等都做出了规定。

2.加强债务管理机构建设。组建了承担全省政府性债务管理

职责的专门机构--辽宁省债务管理办公室，全面履行债务规模控

制、限额设定、债券发行、债务统计分析、风险定期评估、动态

预警、预算管理衔接、绩效评价跟踪等政府债务管理职责。

3.完善债务统计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依托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系统，全面、准确、真实反映全省政府债务情况，实现对政

府债务的全口径管理和动态监控。同时，制定下发了《辽宁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当前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有关工作的通

知》（辽政办发〔2015〕66 号）、《关于修订辽宁省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辽财债管〔2016〕

227 号），建立了覆盖全省各市县风险预警机制，以现行的一般

债务率、专项债务率、综合债务率等风险衡量指标，对各市县债

务风险进行监控，及时提示市县注意防控风险，严控新增债务，

加大偿债力度，逐步降低债务风险，确保全省政府性债务规模适

中、风险可控。

4.积极采取措施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根据“国发〔2014〕43




